
A11 香港新聞 ■責任編輯：潘曉平、鄧世聰 2014年3月30日（星期日）

港視禁駁大廈天線入屋
王維基：屬不可能任務 何沛謙：須遵牌照條款規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通訊事務管理局與

香港電視網絡主席王維基昨日開會，雙方就「入

屋」問題達成初步共識 ，只要用戶使用的是移動

裝置，「入屋」就不是問題。然而，王維基會後

批評通訊局再次「搬龍門」，指只要有一個流動

電視觀眾將接收器接駁至大廈天線，港視便違反

《廣播條例》，非早前所說的5,000個住戶，形容

是「不可能任務」。通訊局主席何沛謙重申當局

沒有「搬龍門」，他反駁指，流動電視觀眾不能

將接收器接駁至大廈天線，一直是流動電視牌照

的條款，強調不應將之與《廣播條例》混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
推出樓市「雙辣招」，原意是打擊投機炒賣
風氣，不料卻「殺錯窮民」：民建聯接獲近
10名租置屋邨單位小業主的求助個案，指
他們在不清楚非本港永久居民購買物業須付
樓價15%作買家印花稅的情況下，因家庭需
要而安排了非永久性居民作為業主，要額外
繳付最多達14 萬元。民建聯要求當局酌情
處理，並豁免租置屋邨單位業主繳交額外印
花稅。

10小業主孭7.5萬至14 萬
民建聯黃大仙支部，包括區議員黃國恩、

李德康及簡志豪近期先後接獲近10名新購
入租置屋邨單位的小業主求助，指他們最近
收到律師樓通知，方知道自己須繳付額外印
花稅，並須於3月31日前繳付樓價15%，金
額由7.5萬至14 萬多元。
民建聯在昨日苦主申訴會上指出，這些求

助苦主的家庭成員大多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但都是在不清楚樓市「雙辣招」條例下，因
家庭需要而安排了非永久性居民作為業主，
而要繳付額外印花稅。
其中一位苦主是一名單親人士，因獲得體

恤安置，與分別為3歲及12歲的子女被配到
東頭邨一單位居住。該事主稱，租住一段時
間後，房署邀請苦主購買該單位，但並沒有
告知相關條例，苦主在購買該單位時，進行
買賣的律師樓也沒有將新修訂條例告訴苦
主，結果至今方知要繳付巨額的額外印花稅
款。
目前，有關苦主進退兩難，既無法賣掉單

位，更要籌錢以繳付巨額印花稅，壓力甚
大，部分更出現情緒問題，持續失眠。民建
聯指出，無論房屋署，或負責買賣的律師
行，應有責任向有意購買單位的非香港永久
性居民，清楚解釋他們在「雙辣招」下所須
承擔的費用，若房署及負責買賣的律師行未

有於居民購買單位前向居民清楚講明，實有
失職之嫌。

自住非炒賣應酌情處理
他們認為，該批苦主是在條例生效後才知

悉須繳付巨額印花稅費用，對收入微薄的公
屋居民來說，實在無法承擔，故強烈要求房
屋署聯同稅務局，就此等特殊個案作出酌情
處理，以解決這批苦主的燃眉之急。
民建聯又認為，「雙辣招」的原意是針對

炒賣樓宇而設，但租置計劃的對象為收入不
高的公屋居民，業主為自住者，且政府已為
買賣租置計劃單位設下重重關卡，實在難以
炒賣，故特區政府應盡快處理有關問題。■民建聯舉行苦主申訴大會，協助部分需要繳付巨額額外印花稅的租置單位業主。 莫雪芝 攝

■王維基與通訊辦會晤後離開，他形容禁止接駁
大廈天線入屋屬不可能任務。 梁祖彝 攝

■何沛謙指禁接駁大廈天線是流動電視牌照條
款，望不要與《廣播條例》混淆。 梁祖彝 攝

通訊局與王維基昨晨會面約3小時。雙方達成初步共識，
港視流動電視服務可以在家使用，但接收器必須由移動

技術接收，或接駁到移動裝置的小型天線，絕不能接駁到大
廈公共天線。換言之，用戶在家中使用平板電腦、電話等收
看港視不算違法，但用戶若在家用電視經大廈公共天線接收
到港視訊號，則不被容許，港視須申領其他相關的牌照。

移動技術可居家收視達共識
對此，王維基於會後表示，港視想不到可行方案阻止觀眾
將接收器接駁至大廈天線，形容這是「不可能任務」。他批
評通訊局是再次「搬龍門」，引用《廣播條例》當中的「其
他須領牌電視節目服務牌照」，將原來禁止超過5,000戶透過

固定裝置接收到訊號的限制，變成即使只得一個固定裝置接
收都算違法。
何沛謙其後解釋，局方並沒有「搬龍門」，因為流動電視

牌照一早訂明相關規定，「流動電視不可提供固定接收的電
視服務」，所以只要有一個處所經固定裝置，如大廈公共天
線或魚骨天線，接收到流動電視服務，港視都是違反牌照規
定。他強調大家不應將流動電視牌照與《廣播條例》混淆，
至於王維基是否知悉，他就不作評論。

建議港視用DTMB以外日美制式
何沛謙又說，會上曾提議港視使用兩家免費電視台現行

DTMB制式以外的其他制式，包括日本及美國制式，他希望
港視向通訊局提供可行而合法的做法。對於王維基提出以加
密方式，解決大廈公共天線或魚骨天線接收到訊號的問題，
何沛謙指加密必須有效可行。
王維基形容現時仍是「死局」，指若港視一、兩星期內仍
想不到可行的技術方案，就會尋求展開法律程序包括提出司
法覆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居屋等協助
市民置業的資助房屋一直設有入息限額，但即
使入息高於限額的市民，仍有不少因未能置業
而「望屋興嘆」。有學者建議撤銷入息限額，
改為全民一人有一個首置500呎類似資助單位
的機會。有學者則提議，可研究資助線上線下
樓價「兩級制」。

何濼生：資助500呎自住單位
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濼生在

《港人講地》昨日播出的節目「政論擂台」中
指出，入息限額容易扭曲市民的行為，令經濟
付出沉重代價，「本來他可以升職，本來可以
有比較好的職位，也不會去做，就是為了可以
申請居屋的資格」。
他又引述中原地產主席施永青早前提出的建議，「他

（施永青）說……人人一生之內有一次機會，去買一個
基本的、簡單的上車盤，譬如是一個500呎單位，該單
位只可以自住，另外轉售時只可以轉售給首次置業的人
士」。他認為這種「只准住、不能炒、不能租」的類似
資助房屋模式值得考慮。

葉毅明：可研居屋價「兩級制」
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葉毅明則認為，居屋入息

限額是必須的，但他提到，大家可以研究線上線下的樓
價「兩級制」，以求解決現存的一些問題，「線上能否
有一個折扣價調整，令在線上也能買到樓，只是可能比
較貴」。

不過，香港房屋協會主席鄔滿海表示，「以現時公屋
輪候冊人數這麼多，供求失衡的情況下，土地供應緊
張，現階段仍需要『劃線』定出接受資助的優次，以求
解決現有的需求」，可能要稍後才能實現「首置樓」的
構思。

增加自置居所易取得共識
主持節目的前衛生及福利局副局長何永謙指，大家較

同意增加自置居所的比例，但增加多少，以及如何為入
息限額「劃線」和自置居所的種類等仍需社會各界小心
討論。他表示，若有多一些居屋，既可以賣給有需要的
人，亦有望騰出更多公屋，以及紓緩房委會的財政壓
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不少人要求當局增建
公屋。房屋協會主席鄔滿海認為，香港過去一直採用售
賣居屋的盈餘補貼興建公屋的開支，且經驗是成功的，
而公屋戶購買居屋後也會騰出公屋，加快公屋流轉，讓
更多人可上樓，故有需要增建居屋，並提供誘因讓公屋
戶購買，但當局必須小心研究增加居屋比例。
鄔滿海在《港人講地》昨日播出的「政論擂台」節目

中表示，從房委會過往的經驗看，在需要興建大量公屋
時，「以前的方法，是用（賣）居屋的盈餘，補貼公屋
的發展」，大致上，「賣一間居屋的盈餘，基本上可以
補貼起兩間公屋……這樣的模式值得參考」。

何永謙：須平衡兩者比例
據此，政府就有需要增建居屋，但居屋與公屋的比例

須要有一個平衡。主持該節目的前衛生及福利局副局長
何永謙回憶過往的公居屋比例大約是三比二，有關做法
可作為日後的參考，「5萬個公營房屋（含居屋）單位
中，3萬個是公屋，2萬個是居屋，按鄔滿海的說法，
就完全夠補貼公屋的開支」。
不過，要重新實現以居屋補貼公屋，需要留意居屋是

否有足夠的出售數目，及能否賣出好的價格，嶺南大學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濼生坦言，「過去一段日子，
居屋與公屋的質素越來越近，令居屋賣出的價（與買居
屋）誘因變少」，要吸引更多有能力的人買居屋，以求

實現「補貼公屋的興建」，則居屋在品質上要有一段差
距，才可成為市民改善居住環境的誘因。

時移世易 居屋利潤大減
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葉毅明則提出，「建更多

居屋可改善房委會的財政狀況，當然是好事，但需要兩
個條件。第一，我們真的可以在居屋中賺錢，而過往居
屋能賺錢，絕大部分是地價中賺到好多，但現在建築成
本上升，但居屋又不能賣得太貴，那你在地價中可以賺
到的部分就很小」。
第二，是要考慮現時市場上有多少人可以買得起居

屋。他認為現在的狀況不同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
時，社會大規模向上流動，令家庭收入可以好大幅改
進」，但現在的狀況則不同，政府需要仔細斟酌，加上
在擬定公屋與居屋的比例上，也要顧及基層的想法，政
府可能在政治層面上要仔細考慮。

賣價遜建價 暫勿復售公屋
另外，鄔滿海、何濼生及葉毅明均認為現階段不應恢

復出售公屋，因公屋一旦售出，就等於「少一間公
屋」，屆時又需要「再起一間」，而以現時公屋建造價
逾100萬間來計，賣價很可能較建造價更便宜，既不能
減少輪候人數，亦只會令房委會的財政壓力進一步增
加。

鄔滿海：增建居屋可補貼公屋

■何濼生、鄔滿海、何永謙及葉毅明在「政論擂台」上討論房
屋政策。

■ 「 雙 辣
招」印花稅
苦了租置計
劃小業主，
苦主在記者
會上哭訴。
莫雪芝 攝

民記盼租置小業主豁免雙辣稅

學者倡一人一置業機會


